
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午餐、書籍、代收代辦費補助調查表(    ) 

下表請填入貴班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擬申請午餐費、書籍費以及代收代辦費的學生，為減少繁複的

申請手續，請導師協助審核身分類別(原住民或特殊生)、語系(閩語或非閩語)，以及申請類別(中、

低收入戶或清寒)，如資料都正確，請在最後一欄簽名，申請學生名單經過審查委員會審核後，即

可直接通過補助，所有學生皆須繳交最新年度低收,中低收正本(給註冊組長)，家境清寒者需繳交

112年度全戶財產證明及所得證明正本(給午秘)，若是本學期才要新申請的同學及本屆七年級同學

則要多繳交三張申請表(資料表、實訪表、郵局存簿封面黏貼表)給午秘。 

編

號 
班級 

座

號 
學生 身分類別 語系 申請資格 

導師 

簽名 

1  
 

 
□一般生 

□原住民 □特殊生 

□閩語 

□非閩語 

□列冊低收入戶 

□中低收入戶 □家境清寒 

 

2  
 

 
□一般生 

□原住民 □特殊生 

□閩語 

□非閩語 

□列冊低收入戶 

□中低收入戶 □家境清寒 

3  
 

 
□一般生 

□原住民 □特殊生 

□閩語 

□非閩語 

□列冊低收入戶 

□中低收入戶 □家境清寒 

4  
 

 
□一般生 

□原住民 □特殊生 

□閩語 

□非閩語 

□列冊低收入戶 

□中低收入戶 □家境清寒 

5  
 

 
□一般生 

□原住民 □特殊生 

□閩語 

□非閩語 

□列冊低收入戶 

□中低收入戶 □家境清寒 

6  
 

 
□一般生 

□原住民 □特殊生 

□閩語 

□非閩語 

□列冊低收入戶 

□中低收入戶 □家境清寒 

7  
 

 
□一般生 

□原住民 □特殊生 

□閩語 

□非閩語 

□列冊低收入戶 

□中低收入戶 □家境清寒 

 

◎本學期七年級同學，需繳交 3張申請表及相關證明(如下表)： 

申請類別 申請標準 需繳交的文件 證明文件補充說明 

低收、中低

收入戶 

具有最新桃園市政府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證

明正本者，一律通過。 

低收、中低收正本

補助申請表 3張 
(資料表、實訪表、 

郵局存簿黏貼表) 

113 年度桃園市政府核發的

低收、中低收入戶正本 

(以上正本若已交給註冊組

則不須再另外交給午秘) 

家境清寒、 

突遭變故 

(以桃園市政府

公告之最新中低

收入戶資格為審

核參考) 

一、家庭總收入低於 23,965元/每人每月。 

二、全戶動產平均每人不超過 12萬元。 

三、全戶不動產低於 626萬元。 

國稅局資料、 

補助申請表 3張 
(資料表、實訪表、 

郵局存簿黏貼表) 

全戶每位成員國稅局資料，

包括：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

資料清單、財產歸戶資料 

國稅局資料申請方式：攜帶委託人、全戶所有申請人及學生本人的身分證；委託人、未

成年家人及監護人的印章、以及具有詳細記事的戶口名簿，到任一國稅局說要申請全戶

的所得和財產証明即可。桃園市稅務總局電話：(03)332-6181 免付費電話：0800-316-969、

0800-000-321(請於 17:30 前撥打) 

▲此調查表繳回期限：即日起至 09/04 (三)，其他申請表件請收齊後於 9/9(一)之前統一繳至學務

處給午餐秘書(#320)，逾期恕不辦理，感謝導師協助! 

▲若申請補助者為特教生，書籍費由特教組自動另案補助，本案不重複補助特教生書籍費。 

 


